关于下发《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执业行为准则》、《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的通知
中价协（2002）第0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国务院有关部门专业委员会：

        为了规范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执业行为及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行为，提高行业声誉，经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 会三届二次理事会讨论通

    过，现将《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执业行为准则》《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印发 给你们。请转发给所属的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和造价工程

    师自觉遵守。

    附件一：《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执业行为准则》

    附件二：《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行为准则》

    二OO二年六月十八日

    抄报：建设部标准定额司抄送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工程造价（定额）处（站），各省级及部门注册机构附件

    附件一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执业行为准则 为了规范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执业行为，保障国家与公众利益，

    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各方合法权益，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企业法人在执业活动中均应遵循以

    下执业行为准则：

    第一条 要执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第二条 接受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自律组织业务指导，自觉遵守本行业的规定和各项制度，积极参加本行业组织的业务活动。

    第三条 按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规定的资质等级和服务范围开展业务，只承担能够胜任的工作。

    第四条 要具有独立执业的能力和工作条件，竭诚为客户服务，以高质量的咨询成果和优良服务，获得客户的信任和好评。

    第五条 要按照公平、公正和诚信的原则开展业务，认真履行合同，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第六条 靠质量、靠信誉参加市场竞争，杜绝无序和恶性竞争；不得利用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其它经济组织的特殊关系搞业务垄断。

    第七条 要"以人为本"，鼓励员工更新知识，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业务知识，采取有效措施组织、督促员工接受继续教育。

    第八条 不得在解决经济纠纷的鉴证咨询业务中分别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委托。

    第九条 不得阻挠委托人委托其他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参与咨询服务；共同提供服务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之间应分工明确，密切协作，不得损害

其他单位的利益和名誉。

    第十条 有义务保守客户的技术和商务秘密，客户事先允许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附件二 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行为准则为了规范造价工程师的职业道德行为，提高行业声誉，造价工程师在执业中应信守以下职业道德行为

准则：

    第一条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行业自律性规定，珍惜职业声誉，自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条 遵守"诚信、公正、精业、进取"的原则，以高质量的服务和优秀的业绩，赢得社会和客户对造价工程师职业的尊重。

    第三条 勤奋工作，独立、客观、公正、正确地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使客户满意。

    第四条 诚实守信，尽职尽责，不得有欺诈、伪造、作假等行为。

    第五条 尊重同行，公平竞争，搞好同行之间的关系，不得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损害、侵犯同行的权益。

    第六条 廉洁自律，不得索取、收受委托合同约定以外的礼金和其他财物，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其他不正当的利益。

    第七条 造价工程师与委托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委托方有权要求其回避。

    第八条 知悉客户的技术和商务秘密，负有保密义务。第九条 接受国家和行业自律性组织对其职业道德行为的监督检查。

